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局2022年度1-6月行政执法监督统计报表
	序号
	案件类型
（案件名称、具体案由）
	案情简介
（简要案情、违法事实等）
	处罚依据
（法律、法规名称及条款）
	行政处罚种类(万元）
	决定书文号
	办理机关

	1
	福州市益通陶瓷科技有限公司
	我局执法人员于2021年11月12日对福州市益通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。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，成型生产线正在运行，辊道窑正在烧制，使用的燃料是天然气，末端有产品正在包装，生产废气经管道引入废气焚烧炉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。检查时该公司已建成生产线并投产，未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，该行为涉嫌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”
	未验先投
	25
	决定书号：闽榕环罚〔2022〕29号
	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

	2
	福州杉一电器有限公司
	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东南侧倒数第二橦钢结构厂房热熔注塑车间内安装有22台注塑机生产线，现场未生产。经询问，该公司无法提供环境影响审批、报备等材料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十六条规定
	8.3916
	决定书号：闽榕环罚〔2022〕42号
	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

	3
	闽清信达陶瓷有限公司
	于2022年2月24日调阅该公司排污许可证副本显示，该公司二氧化硫年许可排放量为6.9t/a（即6900千克/年），氮氧化物年许可排放量45.754t/a（即45754千克/年），烟尘年许可排放量31.68t/a（即31680千克/年）。经调阅该公司干燥塔、窑炉烟气在线监控数据显示，该公司2020年干燥塔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617.263千克，氮氧化物排放量31149.390千克，烟尘排放量3919.510千克；该公司2020年窑炉二氧化硫排放量为3694.782千克，氮氧化物排放量7139.304千克，烟尘排放量491.423千克。经累计，该公司202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8312.045千克，氮氧化物排放量38288.694千克，烟尘排放量4410.933千克，其中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超过排污许可证年许可排放量的0.205倍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规定.
	10
	决定书号：闽榕环罚〔2022〕64号
	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

	4
	福建省闽清金明珠陶瓷有限公司
	于2022年2月15日会同省生态环境厅执法、监测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。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未生产，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设施均未运行。检查过程发现该公司煤料堆场附近有一根PVC管直通雨水沟正在排放废水，顺沿雨水沟向源头排查时，发现在该公司煤料堆场有一个约6立方米的收集池，收集池内积满黑褐色污水，该公司用潜水泵将该处污水通过一根直径约5公分的PVC管抽到附近雨水沟，污水通过雨水沟直排梅溪，梅溪下游有一条黑褐色污染带。根据该公司验收意见中建议和要求“企业应加强废水循环综合利用管理工作，确保废水不外排”要求及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”信息显示该公司废水污染物排放许可限值均为“/”，认定未许可福建省闽清金明珠陶瓷有限公司排放废水，但现场该公司已排放废水。
	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
	20
	决定书号：闽榕环罚〔2022〕65号
	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

	5
	福建省闽清富兴陶瓷有限公司
	在对该公司东侧进行雨水沟排查时，发现废水收集池旁的抽水泉在运行，抽水泵运行时电机转轴处有棕色浑浊废水在滴漏，滴漏的废水流入下方雨水沟，抽水泵下方雨水沟可见棕色浑浊水，水量较小，流速较慢。
	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（一）超过许可排放浓度、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。
	20
	闽榕环罚〔2022〕78号
	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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